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今天的人类世

界和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可

以从各个角度对于城市和城市文化进行观照和考察，本文

这里选取了一个从作为“色彩”文化体系的角度对于“城市”

进行审视和定义的视角：与人类的其他常态化的生活场景

和生活方式相比较，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尤其是今天的日

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无疑是人类调动和支

配了巨量的色彩，同时色彩也与人类生活构成深度交融和

相互阐释关系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当中，色彩的生产和

消费、集聚和流动、反映和被反映的程度和数量，从某个方

面规定和延伸了人类生活和城市文化的某种本质，因此也

可以看做是城市和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一、“城市色彩”构成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都规划、出台了“城市色彩”或者

“城市主色调”，其基本方式是由有关部门规定一种或者若

干种色调、色系作为“城市色彩”或者“城市主色调”来进行

推广。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城市色彩或者主色调，大部分

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这其中可能有客观因素，比如今天城

市发展的规模、体量等，但恐怕根本原因不在于此，总结这

其中的得失，可以看出：

1.“城市色彩”是生活与色彩、主体与对象、心理效应和客

观环境等多重因素的交融、互动、统一。从规划、设计的角度

讲，城市色彩不能过于复杂、含混，这种含混的色彩本身，体现

不出城市色彩的那种标志性和统一性作用；城市色彩需要和

谐、厚重，城市色彩不能是那种浮艳、浅薄的色彩，但并非不需

要鲜明的特征和特“色”……但只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些只是从客观对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还只是把色彩

作为色彩来考虑问题。城市色彩，是人们在特定的生活和文化

环境当中感受与体验到的那种“色彩”，而不仅仅是建筑物的

涂装在视网膜上的视觉反映，单纯去“规定”和“设计”，即使达

到预定目标，效果也并不一定很好。事实上，很多“城市色彩”，

都属于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没有“感觉”的色彩，最终只能

形成一片灰扑扑的“背景色”，而在一个组织协调的“城市色彩

体系”当中，艳丽不一定代表浅俗，丰富也不一定代表杂乱。

2.“城市色彩”是符号性（象征性）和现实性、主题性和背

景性的统一。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不能是“存在的即是合

理的”：一方面，它不能单纯依赖色彩的物理分析和色谱统

计的方法，这种方式看似很“科学”，很“量化”，但实际上往

往只是“现状”、只是“事实”层面的东西，“城市色彩”应该是

一种具有深广文化内容和内涵的东西，仅仅从现实因素归

纳和“规划”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构成城市色彩和城市

主色调的，也不一定是现存的城市色彩和色系中在“量”上
占优势的那种色彩和色调，而是一定具有一种文化符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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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其为基本生活方式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消费旅游

有各种心理缘起，历史文化情怀是其中之一。渴望了解不同

文化的心理催生出游览名胜古迹的旅游意愿，城市将名胜古

迹开发为旅游景点与其说是适应了这种旅游意愿，不如说恰

当利用了这种旅游意愿，并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另外，

现代性追求“变”的品格令世界与生活日新月异，商品化、技

术革新带来各种负面效应，这些使一些人展望未来，认为现

代事业尚未完成；另一些人则开始怀恋过去，“怀旧”情绪因

此滋生蔓延。兴建仿古建筑、保留复建老街区进而将其作为

城市的旅游景观之一便有对这种怀旧情绪的把握。

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不但手段上凸显出

工具理性，而且目的上也有工具理性的印记。无论是作为城

市标志自身的符号，还是作为城市的旅游资源，非现代化城

市景观都沦为“商品”。城市追求这种商品的经济效益，非现

代化城市景观也给城市带来了经济效益。所以，城市对于非

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有基于价值理性的保护，还有

基于工具理性的“经营”。

结 语

现代性四处蔓延，处于“现代时期”的人与事物不可能

置身其外。现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仿古建筑、老街区虽

然表现为反现代的景观形式，但是，其中潜藏着价值理性

和工具理性等现代性的要素，同时承受了现代性的畸形发

展。现代性使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被边缘化甚至沦

落。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在现代城市中的留存，对它们的具

体对待也没有避开工具理性的膨胀，这种膨胀使得价值理

性范导下的保护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妨碍。每到大型节

假日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中游人如织、超出接待能力就是明

证，本为宗教信仰场所却要收昂贵的门票是另一有力证

明。

工具理性注重短期目的，价值理性表现为终极关怀，在

韦伯的观念中，二者是对立的。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二者

统一的一面，提出价值理性的实现需要借助工具理性。从事

实层面看，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需要以适度贯彻

工具理性为条件。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基于工具

理性的经营如果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势必有利于基于价

值理性的保护行为。保护与经营如果能够和谐统一，那么非

现代化城市景观不仅承载着现代性，而且其所承载的现代

性将是一种理想的现代性。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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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标志性的意义，比如，看到或者想到宫墙上的那种朱红

色，就让人想到北京———这种颜色在今天北京城市色彩整

体当中，从计量统计上不会占多大的比例，但无疑是最能够

代表北京的象征性、符号性、主题性的城市色彩之一，而“灰

色调”其实只适宜作为一种背景性的城市色调。
3.“城市色彩”是人文氛围和自然物理、历史传统和当代

气息、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比如，沿海城市，天然地让人

想到蓝色，草原城市，天然地让人想到绿色———这种自然关

系当然只是“文化通感”效应的一个方面。另外，在传统因素

当中，积淀着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内容和深广的文化历史

内涵，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往往是在久远历史当中形成的

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对应物，具有丰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意义，能够起到一下子把人们的生活的空间和时空给拓展

和扩大开来的作用。比如苏州的城市色彩，不管是不是出于

规划的结果，给人以突出印象的，就是由传统江南民居“粉

墙黛瓦”的色调，延伸、衍生和交相辉映出来的明丽光彩，这

样的城市色彩，不仅让人看到了苏州的历史，也可以与苏州

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现代”相兼容、协调。

二、“城市色彩体系”的“文化”构成和“系统”结构

上述这些复杂因素和辩证关系决定，城市色彩或者主色

调，不仅仅是事先确定的几种色彩和颜色，而且是综合了历

史、人文、心理、环境、建筑等因素的一种“文化通感”和综合性

的效应、结果，是色彩与城市生活、客观与主观、历史和现实交

融、互动的一个总体性的“色彩”文化体系。这里用“城市色彩

体系”来取代“城市主色调”或“城市色彩”的说法，是想说明它

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分层次、立体化、全方位、开放性的有关“色

彩”的文化系统。梵高的绘画色彩运用极其丰富、极尽艳丽，是

贫乏、焦虑的“现代人”内心当中的“色彩”乌托邦，却并不给人

以杂乱、浅薄之感。“城市色彩体系”当然不同于艺术作品，“风

景如画”可能是种理想，不过借鉴一些艺术性的思维，却并非

过分要求：不是把色彩仅仅作为色彩，而是将其作为城市生活

的内在要素，运用包括艺术思维在内的多种方式、方法，以“色

彩化”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体系为目标，进行系统的组织、安排。
“城市色彩体系”不仅仅是“色彩”本身，它具有更为深闳的城

市生活、城市生存的内在关涉和城市文化的本质牵联：

首先，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属性，决定了城市“色彩”

体系的那种非自然、物质性、堆聚性、超限量等方面的特征。
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当中的“色彩”变得“触目”和“剩余”，

同城市物质生活的便利、丰富、效率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城市生活对于自然的疏离同步。人们对“色彩”基本再没

有敬畏感和形而上层面（比如古人对于“苍”天、与“五色”相

配的五方、五德乃至王朝的运势等）的考量，而是处于超量

的感官性和消费性色彩的包围当中———当然人们可以从这

种与色彩的关系中，发现“现代”生活的精神状况和形上意

味。这些不能进行简单的赞美和批判，而是需要进入五光十

色或光怪陆离的色彩和光影的内部、深处、背后、间隙，进行

一种复杂的、具体的理解和分析———犹如艺术批评家分析

梵高的绘画。

其次，也因此，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当中，人与外部

世界、包括与“色彩”的关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静观的主

客体关系、外部观照和单向度“反映—被反映”关系，而是

一种复杂的立体性关系网络和体系。这种生活方式和关系

模式，决定了人们对于色彩的需求和使用关系的复杂性，

反过来，同样的色彩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和物理—心理模式

之下，又具有多重的再现、反映、阐释的空间和可能。这样，

城市生存和城市生活的模式，因此是“在色彩中存在”

（being- in- the- colour），而不是对“城市色彩”和“城市主色

调”进行外部的、超脱的“审美”观照。
第三，城市的“色彩”和城市的“色彩”研究，在很大程度

上因此也不是一个“规划”“设计”和“艺术”领域的问题，而

是一个生存论的问题。当我们走入“色彩”的内部和深处，就

会发现，它经常也是严峻的甚至残酷的。举一个简单的例

证，当有人在为城市建筑物亮丽的夜景灯光陶醉时，另一部

分人却在为光污染而辗转难眠。对于前者来说，“色彩”是审

美问题，对后者来说，却是生存之困。这就好比，人们不仅应

该看到绘画当中的艳丽色彩，更应该看到画家那笔触之间

的焦灼的灵魂一样。对“色彩”的深入，因此也是对于城市生

活和城市生存的本质和核心的深入理解。

三、作为“色彩”文化体系的城市：城市生活的

一种生存论观照视角

“城市色彩”和“城市主色调”其实只是“城市色彩体系”的
一个部分或层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市色彩体系的某个显

在层面和外化反映；由此反过来看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城市色

彩”和“城市主色调”，就更加显现出其局限和片面性了。“城市

色彩体系”往往既是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同时也

是城市文化深层本质的反映；而一个不协调、不适当的城市色

彩构成，给人的是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往往也是

城市生活本身当中的某种不协调的曲折反映。
相对于今天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规模与发展速度，

以及城市建设、建筑的丰富、复杂程度来说，用计量、统计

等“客观”方法规定或者规划出炉的“城市色彩”和“城市主

色调”，想用一种或几种色彩形成的平面化、物理性的色系

组合，来形成“城市色彩”或者“城市主色调”，可能是把问

题简单化了。但另一方面，城市色彩体系也不是把城市当

作艺术品和进行“审美化”的研究。“城市色彩体系”似乎正

好验证了一个叫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的正确性，但

在我们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把人与城市生活关系

当中的某种单向、局部的需求和反映关系，固定和夸张为

某种全方位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封闭修辞，恰恰是体现了

这个“美学”命题对于城市生活进行空洞赞美的“物质”化、

外在化的理论装潢和“色彩”修辞性质。而“城市色彩体系”
恰恰是对于物化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进行存在论、疏

解性、深层次、具体化的全面理解的一种方式。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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